
探望权是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
母探望子女的权利。“近年来，因探望权引发
的纠纷并不少见。”吴晓洁律师说，这常常是
由离异夫妻间的博弈造成的。

福建厦门的何某与前妻林某2004年协议
离婚，约定7岁的儿子由何某抚养，林某有权
每周探望一次。离婚后，林某到上海工作，她
向法院起诉，要求寒暑假接儿子共住，并在其
他节假日探望儿子，这一诉求得到了法庭的
支持。一次暑假林某将儿子带到上海住了一
个月后，何某就再也不让林某探望了。林某
向法院申请执行探望权。可无论法官怎么与
何某沟通，何某就是不配合。最终，何某因侵
犯探望权被司法拘留。

男子郭某与蒋某婚内生育一女小美。
2012年7月，郭某与蒋某离婚时，约定小美由
蒋某抚养，郭某每月支付抚养费800元，且可
于每月第二、四周探望小美各一次。由于郭
某与蒋某离婚时矛盾较大，郭某探望小美时
经常与蒋某争吵。2013 年年初，蒋某拒绝让

郭某探望小美，郭某
于是停止支付抚养
费。后蒋某以小美
名义诉至法院，要求
郭 某 支 付 抚 养 费 。
在法官调解下，双方
达成协议：郭某支付
之前拖欠的抚养费
并继续支付今后的
抚养费，蒋某则配合
郭某探望小美。

吴晓洁律师说，
探望权是为了满足
父母和子女的情感交流的，是受法律保护
的。如果探望子女的一方存在品行不端正、
严重传染疾病、子女内心排斥等不利于子女
身心健康的因素，可由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
权利，待中止的事由消失后，恢复探望的权
利。因此，是否中止或恢复都应由法院依法
裁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得自行拒绝。一

旦父母双方就探望权产生纠纷，应从维护子
女利益角度出发，尽量协商解决，或寻求法律
途径，不要采取停付抚养费、强制带走孩子、
激烈的言语甚至肢体冲突等方式。“缘分虽
尽，亲情仍在。”吴晓洁律师说，父母离婚已不
能给孩子完整的家，请尊重探望权，让孩子拥
有完整的父爱和母爱。

探望权：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

抚养费：非婚生子女也要给

“抚养费包括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
等。”吴晓洁律师说，抚养费的给付标准、周期
和期限，相关法律均作了规定。“需要注意的
是，对抚养费存在两个常见误区：一是非婚生
子女不用给付；二是支付抚养费后，其他费用
不用再支付。”

福建南平的黄某与毛某相恋同居后，黄
某怀孕。2013年9月，感情转淡的俩人解除了
同居关系。2013年11月黄某生育一子，且一

直自己抚养，毛某对孩子不闻不问。今年 7
月，黄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儿子由其抚养，
毛某承担儿子的抚养费。经法院组织调解：
孩子随黄某生活，毛某每月支付抚养费 1000
元。

“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
利，抚养费也不例外。”吴晓洁律师说，《婚姻
法》第25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
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
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
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
能独立生活为止。”因此，非直接抚养子女一
方支付非婚生子女抚养费既是法定义务，也
是保障非婚生子女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

马某与女子李某婚后生有一子小君。
2011年双方离婚时，约定小君由女方抚养，男
方每月支付抚养费 1500 元。2013 年 2 月，小
君因身体疾病到北京某医院治疗，共支出医
疗费10000余元。2011年、2012年小君参加围
棋培训，共支出教育费10000余元。李某以小
君名义诉至法院，请求男方负担医疗费与教
育培训费用的一半。法院审理认为，法律规
定的抚养费不应一概认为每月支付固定数额
费用后，免除其他费用的支付义务。应考虑

相关支出是否符合未成年人利益，同时兼顾
夫妻双方的负担公平。最终法院支持了小君
的诉讼请求。

吴晓洁律师说，《婚姻法》第 37 条规定：
“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
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
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例如课外
辅导费，法律允许未成年人根据个人天赋参
与课外辅导，但并不鼓励未成年人参加与自
身经济条件不符的课外辅导。因此，对于夫
妻双方同意参加的辅导课程，以及确实符合
未成年人利益且未超出夫妻负担能力的辅导
课程，法院一般予以支持。

“子女抚养权的归属，一般先由父母双方
自行协商，协商不成，再向法院提起诉讼。无
论何种途径，其前提都是要最大化地为子女
的身心健康考虑。”吴晓洁律师说，这类纠纷
中有两个问题大家比较关注，即两周岁内子
女是否一定判给母亲、如何变更抚养权。

赵某与秦某有个1岁的女儿。双方离婚
后，对子女抚养问题无法达成一致。秦某认
为孩子还小，应该随母亲生活。赵某则认为，
女方是列车乘务员，经常要连续工作数天才
能回家，无法照顾孩子，双方诉至法院。经法
院审理，女方的工作性质不适合抚养孩子，而
男方要求抚养并完全具备抚养子女的能力，
最终判决双方离婚，女儿归父亲抚养。

吴晓洁律师说，我国《婚姻法》第36条规
定：“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
亲抚养为原则。”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
具体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1条提出：“两
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母方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可随父方生活：（1）患有久
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子女
不宜与其共同生活的；（2）有抚养条件不尽抚
养义务，而父方要求子女随其生活的；（3）因
其他原因，子女确无法随母方生活的。”因此，
两周岁以内孩子的抚养权归属需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
吴晓洁律师说，

孩子2周岁至10周岁
期间，如果女方已丧
失生育能力、无其他
子女、男方有恶疾或
不良嗜好等，可以优
先考虑女方；年满 10
周岁的子女，应充分
客 观 考 虑 子 女 自 己
的 意 见 。 如 果 祖 父
母 或 外 祖 父 母 要 求
并 且 有 能 力 帮 助 子
女照顾孙子女或外孙
子女的，可作为子女随父或母生活的优先条
件予以考虑。

广东韶关的李某与阿兰婚后育有一子。
2014 年，两人离婚时约定儿子由男方抚养。
离婚后，李某长期在外躲避债务，孩子留在老
家由其母亲照顾。2015 年年底，阿兰将儿子
带至身边。今年3月，阿兰诉至法院要求变更
儿子的抚养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几年不
在家，没有履行对孩子的抚养义务，判决孩子
变为由阿兰抚养。

“子女的抚养权可变更，但必须符合法律
规定。”吴晓洁律师说，《意见》第 16 条规定：

“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予支持。（1）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
因患严重疾病或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
的；（2）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
或有虐待子女行为，或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
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3）十周岁以
上未成年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
养能力的；（4）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的。”
在子女抚养权归属问题上，需以有利于子女
身心健康、保障其合法权益为原则，并结合父
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及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进
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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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微课”主讲人：吴晓洁律师

离婚后，抚养孩子的“权”与“钱”

有关孩子的话题，
从来都会引人关注。

九月开学，孩子需
要交纳各种费用，与抚
养费有关的案子也多了
起来。据媒体报道，这
似乎已成一种现象，即
每到开学，抚养费案件
就会增加，主要是起诉
要求支付子女生活费、
教育费等费用。

谈及抚养费，难免
要牵扯到抚养权的问
题。抚养权到底是如何
裁定的？抚养费是怎样
给付的？探望权又是如
何量化的？本报微信公
众号（zjfzbs）主办的“法
治微沙龙”日前发出有
关探讨抚养权法律问题
的预告消息后，不少家
长纷纷在后台留言，表
达了自己的困惑。

上周二（13 日）晚
7：30，“法治微沙龙”特
别邀请北京盈科（杭州）
律师事务所权益高级合
伙人及婚姻家事部主
任、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家事纠纷诉调特邀调
解员吴晓洁律师上“微
课”，围绕抚养权、抚养
费、探望权三个关键词，
讲述离婚后有关抚养孩
子的权钱之争。本期
《看法》栏目，将这堂“微
课”的精彩内容整理刊
出，方便大家阅读。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
多的法律知识，可以关
注本报微信公众号，我
们会定期推送大家关心
的话题。如果您有想听
的课程，也可在关注本
报公众号后发微信给我
们，我们将从中选择话
题，邀请律师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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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抚养权：两岁内子女不一定判给母亲


